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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重点行业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管理的通知  

吉环固体字〔2022〕12号  

各市（州）生态环境局、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的意见》，加强涉重金属重

点行业（以下简称“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管理，严控新增重金

属污染物排放量，全面完成全省重金属污染防控工作任务。现就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确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管理的范围  

  重点行业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矿采

选），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铅锌、镍钴、锡、锑和汞冶炼），铅蓄电池制

造业，电镀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石法（聚）氯乙烯制造、铬

盐制造、以工业固体废物为原料的锌无机化合物工业），皮革鞣制加工业等 6

个行业。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是指重点行业项目所涉及的铅、汞、镉、铬和类金

属砷五种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  

  二、新、改（扩）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应遵循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等量替

换”的原则  
  （一）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审批涉重属建设项目时，必须依据省生态环境

厅出具的建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核准意见，明确新增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指标来源。无明确具体总量来源的，审批机关不得批准相关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  
  （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来源，原则上应是同一重点行业内企业削减

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当同一重点行业内企业削减量无法满足时，可从

其他重点行业调剂。  

  （三）项目建设单位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参照排污许可证核发

技术规范相关规定和《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准则》等方法核算，从严确定

许可排放量，应做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的有机衔接，确保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测算技术方法统一。建设项目在提交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版时，应明确削减替代方案，包括削减源、削减来源、削

减措施、责任主体、完成时限。  



  （四）重大项目由省生态环境厅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统一调剂，建设项目所

需的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指标优先保证产生减排量的企业及所在市

（州），并逐步配套奖励机制。  

  三、明确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指标来源  

  重点行业现有排污单位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工艺提升改造、清洁生产技术

改造、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原料替代等措施或工程，形成的以下重金属污染物

削减量可作为指标来源。  

   （一）已领取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  

  1．在产企业（生产线）减排项目实施后，形成的许可排放量的差值；  

  2．排污单位（生产线）关停后排污许可证注销的有效许可排放量。  

   （二）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属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  
  1．减排项目实施前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确定的许可排放量的差值；  

  2．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未规定排放量、以及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的

减排项目，根据环保、发改、工信等部门核准或批复的设计规模及生产工艺，

按照污染源执法监测、在线监测、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国家发布的污染源强核
算指南等方法编制污染物总量削减核算报告确定削减量。  

  若排污单位涉及多条生产线，不属于重点行业生产线形成的重金属污染物

削减量不可作为指标来源。  

   四、加强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转让管理  

  对于涉及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转让的建设项目，省生态环境厅在出具建

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核准意见前，需征求相关市（州）生态

环境部门的核准意见。每年 3 月底前，省生态环境厅依据转让重金属指标的情

况重新核定重金属总量基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后，出让指标和受让指标的排污单位应及

时办理相关变更记录手续。已取得排污许可证并出让指标的排污单位，应自出

让指标之日起 30 日内依法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属于排污

许可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市（州）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门应对出让情况进行记
录，并向省生态环境厅报备。出让指标的排污单位整体关闭后应向排污许可证

核发部门报告关停情况，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依法注销其排污许可证。  

  受让指标的排污单位在申领或重新申领排污许可证时，应提供指标来源依

据，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应在排污许可证“其他控制及管理要求”中记录指标
来源。  

   五、 严格落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豁免管理政策  

  在统筹区域环境治理改善目标和重金属环境风险控制水平、高标准落实重

金属污染治理要求并严格审批前提下，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直接相关的重大

项目，可在环评审批程序实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管理豁免。  

  对利用涉重金属固体废物的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特别是以历史遗留涉重金

属固体废物为原料的，在满足利用固体废物种类、原料来源、建设地点、工艺

设备和污染治理水平等必要条件并严格审批前提下，可在环评审批程序实行重

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管理豁免。  

   六、依法加强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的监督管理  

  （一）省生态环境厅按照全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依据各市

（州）重金属环境质量状况、重金属污染物基础排放量、前期的减排量和重点

行业发展规划等区域实际，对全省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排放指标进行统一管理。  



  （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建立内部协同联动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共同

做好重金属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放指标的管理工作。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门负责

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制定、指标来源审核、确认与调剂；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审批部门负责重点行业建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测算的审核；排

污许可证核发部门负责依据排污单位的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申领或污染源源强

核算技术指南准则变更，载明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生态环境执法部

门负责涉重金属排污单位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三）将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对象，

建设项目单位在申请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时，如采用弄虚作假、谎报数

据等违法手段获得涉重金属污染物指标，一经发现，核定指标视为无效。同

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特此通知。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 7月 10 日           


